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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13 學年度 

碩士班招生 推甄【公告】 
 

一、 複試日期：112 年 11 月 3 日（週五），依各組有不同細節時間。 

      複試地點：本校美術系館(台北市大安區師大路 1 號) ／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本校本部樸大樓 5F(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) 
 

各組複試名單：  

【水墨畫組】 【繪畫組】 

53603001 錢 O 璞 53604001 黃 O 翔 

53603002 林 O 婕 53604002 陳 O 年 

53603003 高 O 慈 53604003 許 O 維 

53603004 朱 O 儒 53604004 廖 O 如 

53603005 張 O 恩 53604005 唐 O 琛 

53603006 張 O 妤 53604006 鄭 O 希 

53603007 吳 O 頤 53604007 陳 O 佑 

53603008 曾 O 嘉 
以下空白 

53603009 郭 O 賢 

 

【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組】 【文物保存維護科技組】 

53601001 鄭 O 穎 53605001 高 O 蓁 

53601002 高 O 琪 53605002 張 O 筑 

53601003 郭 O 妤 53605003 趙 O 晨 

以下空白 53605004 陳 O 溱 

二、報到說明： 

   1.報到時請繳驗准考證及有效身分證件 (如身分證、健保卡、護照、居留證等)。 

   2.各組考生應注意複試報到時間，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，逾時不候；詳細請見 

     以下頁面。 

 

三、考試說明： 

   1.每位考生口試時間依各組有不同時間長短之安排，口試時間包含口試委員提問 

     及考生回答時間。 

   2.【繪畫組】、【水墨畫組】考生須備妥個人原作 10 件，可附作品集，本系備有教 

     室供考生佈置展示作品，原作審查與口試同時進行。 

   3.【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組】筆試，應按規定之考試時間報到入場，遲到逾二十 

     分鐘者，不得入場；考試時間開始後滿六十分鐘始得交卷離場。 

   4.【文物保存維護科技組】修復操作實作測驗，應按規定之考試時間報到入場， 

     遲到逾二十分鐘者，不得入場；考試時間開始後滿六十分鐘始得交卷離場。 

   5.考生所繳之書面資料及作品於口試現場退還，或於放榜後一個月內至本系領 

     回，逾期不予保管。 

四、各組各項考試報到時間及地點詳見以下「113 學年度美術學系碩士推甄招生各項 

    考試考場暨考試時間表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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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13 學年度   

碩士班招生 推甄筆試、口試考場暨考試時間表 

 

 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組（3 名） 

◆筆試時間：112 年 11 月 3 日(週五)上午 9:45-11:15 ( 9:40-9:45 預備 ) 

  筆試地點：美術系館 406 教室 

◆口試時間：112 年 11 月 3 日(週五)上午 11:50-12:20 

  報到時間及地點：112 年 11 月 3 日(週五)上午 11:45-11:50，美 406 教室門口 

  口試地點：美術系館 406 教室 

序號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口試時間 

1 53601001 鄭 O 穎 11:50-12:00 

2 53601002 高 O 琪 12:00-12:10 

3 53601003 郭 O 妤 12:10-12:20 
 

  筆試考場座位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＊口試時間包含口試委員提問及考生回答時間。 

＊【美術教育與美術行政組】考生參與筆試，應按規定之考試時間入場，遲到逾二十 

   分鐘者，不得入場；考試時間開始後滿六十分鐘使得交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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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13 學年度   

碩士班招生 推甄口試考場暨考試時間表 

 

水墨畫組 （9 名） 

 報到時間：09:00-09:10。 

 報到地點：美術系館 1F 大廳 

口試時間：112 年 11 月 3 日(週五)上午 09:30-11:00 

口試地點：美術系館 301、302、305 各考生分配地點詳見下表 

序號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佈置時間 

1 53603001 錢 O 璞 09:30-09:40 301 09:10 

2 53603002 林 O 婕 09:40-09:50 302 09:20 

3 53603003 高 O 慈 09:50-10:00 305 09:30 

4 53603004 朱 O 儒 10:00-10:10 301 09:40 

5 53603005 張 O 恩 10:10-10:20 302 09:50 

10:20-10:25 休  息 

6 53603006 張 O 妤 10:25-10:35 305 10:05 

7 53603007 吳 O 頤 10:35-10:45 301 10:15 

8 53603008 曾 O 嘉 10:45-10:55 302 10:25 

9 53603009 郭 O 賢 10:55-11:05 305 10:35 

 
＊各考生口試前 20 分鐘開始佈展，口試結束立即撤離作品，請考生務必掌握時間。 

＊口試時間包含口試委員提問及考生回答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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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13 學年度   

碩士班招生 推甄口試考場暨考試時間表 

 

繪畫組 （7 名） 

 報到時間：09:00-09:10 

 報到地點：美術系館 1F 大廳 

口試時間：112 年 11 月 3 日(週五)上午 09:30-10:40 

口試地點：美術系館 401、402、403  

序號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口試時間 口試地點 佈置時間 

1 53604001 黃 O 翔 09:30-09:40 401 09:10 

2 53604002 陳 O 年 09:40-09:50 402 09:20 

3 53604003 許 O 維 09:50-10:00 403 09:30 

4 53604004 廖 O 如 10:00-10:10 401 09:40 

5 53604005 唐 O 琛 10:10-10:20 402 09:50 

6 53604006 鄭 O 希 10:20-10:30 403 10:00 

7 53604007 陳 O 佑 10:30-10:40 401 10:10 

 
＊各考生口試前 20 分鐘開始佈展，口試結束立即撤離作品，請考生務必掌握時間。 

＊口試時間包含口試委員提問及考生回答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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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 113 學年度   

碩士班招生 推甄複試考場暨考試時間表 

 

文物保存維護科技組 （4 名） 

 口試報到時間：10:50-11:00。 

 口試報到地點：文物保存維護中心(本校樸大樓 5F) 

口試時間：112 年 11 月 3 日(週五)上午 11:00-12:00 

口試地點：文物保存維護中心 

序號 准考證號碼 姓名 口試時間 

1 53605001 高 O 蓁 11:00-11:15 

2 53605002 張 O 筑 11:15-11:30 

3 53605003 趙 O 晨 11:30-11:45 

4 53605004 陳 O 溱 11:45-12:00 

「修復操作實作測驗」報到時間：13:20-13:30。 

「復操作實作測驗」報到地點：文物保存維護中心(本校樸大樓 5F) 

「修復操作實作測驗」時間：112 年 11 月 3 日(週五)下午 13:30-17: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:00-15:10 休息) 

「修復操作實作測驗」地點：文物保存維護中心 

1.參與修復操作實作測驗，應按規定之考試時間報到入場，遲到逾二十分鐘者，

不得入場；考試時間開始後滿六十分鐘始得交卷離場。 

2.應考修復操作實作測驗時，考生不需自備用具，請攜帶准考證及身分證件準時

應試。 

 


